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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科大校发〔2021〕26 号附件 2

辽宁科技大学课程负责人工作制度

课程建设是高质量达成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性工程。为

加强课程内涵建设，切实构建知识、能力、素质相结合的课程教

学体系，夯实教学组织基础，扎实推进一流课程建设，提高教学

效果和教学质量，制定课程负责人工作制度。

一、课程负责人任职条件

课程负责人要求无师德失范行为，热爱教学工作，对所负责

的课程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，熟悉课程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，教

学效果好，能统筹把握课程教学体系，掌握课程的国内外教学发

展态势，具有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、改革创新能力、组织协调能

力和敬业精神。

课程负责人由课程所在专业提出人选，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

会认定。

二、课程负责人的工作职责

（一）组织制定并主持实施课程建设规划，以一流课程为建

设目标，积极推进混合式教学在课程建设中的普及应用，建立完

善的符合培养目标、培养规格和基本教学要求的课程教学大纲，

充分体现明确的教学目的、教学要求、基本内容、主要措施以及

合理的学时学分体系；负责撰写教学工作计划、教学工作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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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课程教学要求精选教材，加强教材建设，选择或

建立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相配套的高水平教材、教学辅导材

料和教学参考材料，组织建立或更新课程试题库，积极参与教考

分离改革工作。

（三）组织制定课程教学规范，如规范课程教案、作业批改、

考核方式、考核命题、评分标准、试卷批阅、成绩统计、试卷分

析、质量监控、教学评价等，并做好过程记录。负责组织实施并

指导课程所有教学环节，定期检查课程组成员教学进度与学期授

课计划完成情况、教学活动与教学大纲符合情况、辅导答疑与作

业批改情况。

（四）组织课程范围内的教学研究与改革活动，定期组织集

体备课和教学创新研讨活动，针对交流中发现的教学问题，深度

分析，及时纠偏，持续改进。对教研活动进行过程性记录和备案。

（五）组织课程组教师积极参加教学能力提升活动，学习新

理念、新方法、新技术，推动“学生中心”教育理念、“课程思

政”育人元素、“混合式教学”技术方法、“形成性评价”考核

方式快速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，对标一流课程建设要求，针对课

程体系优化中的缺失项或薄弱项进行定向改进。

三、课程负责人的工作考核

（一）课程负责人的考核由教务处会同人事处组织进行，由

各学院负责具体实施，考核内容主要为本制度中所规定的工作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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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履行情况，考核结果将作为年度考核评优的加分项。

（二）课程负责人工作职责履行情况在考核中计入工作量，

按 20—40 学时/人·年执行。

（三）课程负责人任职时间一般为一年，年度考核不合格的

课程负责人应予以更换，考核合格可以连任。课程负责人在同等

条件下优先参加教师发展类活动，包括进修、培训、教改立项、

成果评定、职称评审等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由 3 位及以上教师主讲的同一课程只能建立一个课程

组，选聘一位课程负责人统筹管理；2 位及以下主讲教师共同授

课的课程暂不纳入课程负责人管理范畴；同一门课程，原则上须

实行“五统一”，即统一教学大纲、统一教学计划、统一教材、

统一考核标准、统一命题。

（二）所有课程均须以“课程组”为建设目标，逐步实现至

少两名授课教师的团队建设工作，为“完全学分制”改革工作做

好准备。

（三）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
